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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中的国家补偿是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重要的经济支撑。但是这种

补偿是政策性的, 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 还没有形成全社会的补偿体系, 难以保证生态环境建设和保

护事业的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效益体现在其持续性上。探讨了如何建立和完善国家补偿法律

制度来解决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中在补偿资金来源、补偿标准、补偿形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对建立

健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补偿体系的形式也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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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nat ional compen sat ion system p rovides crucia l econom ic suppo rt fo r eco2environm en t con struc2
t ion and p ro tect ion in w estern Ch ina. How ever, th is compen sat ion is on ly po licy and is no t safeguarded by

any legal m echan ism. A lso , it is no t in tegra ted w ith a socia l compen sat ion system , so it is hard to en su re

that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resu lts from the eco2environm en t con struct ion and p ro tect ion. T he benefit of

eco2environm en t con struct ion and p ro tect ion do no t a lw ays m ateria lize. R eso lu t ion of ex ist ing issues concern2
ing the sou rces of compen sat ion funds and the criteria and fo rm s of compen sat ion fo r the eco2environm en ta l

con struct ion and p ro tect ion in the w estern Ch ina are exp lo red th rough con sidera t ion of the estab lishm en t and

opera t ion of the law and in st itu t ion s of the nat ional compen sat ion system. Fo rm s of socia l compen sat ion sys2
tem s fo r eco2environm en ta l con struct ion and p ro tect ion are also discu 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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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补偿是以政府作为补偿主体的一种补偿, 在

整个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 国家不遗余力地采用通过

筹集大量资金, 解决各种社会和经济矛盾的国家补偿

方法, 来促进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顺利开展。由于生

态环境的外部经济性和特殊性, 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

的迫切性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国家补偿已经成

为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运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经济支撑。然而, 与我国其它补偿制度一样, 西部生态

环境建设和保护中的国家补偿也缺乏相应的法律保

障机制。这种缺陷和空白已直接影响到国家对于西部

生态环境保护补偿的实施。如何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

律制度来解决在西部生态环境保护中出现的国家补

偿机制在补偿资金的来源、补偿标准、补偿形式等方

面出现的问题, 保证国家补偿政策在西部生态环境建

设和保护中继续发挥其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是本文

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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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补偿资金来源的拓展

西部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耗资巨大、回报周期

长、资金回报率低的系统工程。由于对商业性投资的

流入缺乏吸引力, 在当前情况下只有依靠政府出面筹

集资金用于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补偿。国家补

偿已成为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运行的主要动力

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西部是我国生态环境的

重要屏障, 是中东部地区资源、能源的输入地, 在西部

地区进行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对中东部地区的公

益价值巨大。但长期以来, 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

却形成了“少数人负担, 多数人受益”、“贫困地区负

担, 富裕地区受益”的不合理局面, 这是我国生态环境

建设和保护制度不健全的具体表现形式。生态环境建

设与保护的国家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是我国生态

环境建设和保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可以保

护西部地区人们从事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积极性,

也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提供了重要的资金和经济

保障。

建立健全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国家补偿

机制必须保证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具有稳定的资金

来源。目前用于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补偿资金主

要来源于国家财政。然而巨额的补偿费用仅仅依靠一

个资金来源是远远不够的, 长此以往, 不仅会使国家

财政赤字增加, 也会因为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影响西部

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事业的正常运行。因此, 拓展西

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资金来源问题就成为建立国

家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法律制度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关

键问题。

1. 1　拓展国家补偿资金来源的法律依据

利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是世界

各国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 (桑燕鸿、吴仁海, 2002)。国

家在确定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补偿资金来源问

题上也应根据市场规则来进行。目前在环境补偿制度

中依据的理论基础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原则、外部经

济性理论、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和社会经济发

展中的公平交易原则。是否需要补偿以及补偿的多少

则由效益——规模来确定。环境补偿本身包括了受益

补偿, 即从其它人或其它地区的环境保护行动中获得

利益而支付的补偿, 如环境保护受益区向保护区支付

的补偿。因此, 我们可否考虑从受益人的角度来拓展

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渠道。

西部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西部生态环境对全

国生态环境的极大影响, 直接关系到全国生态环境的

安全, 其生态环境的恢复与保护对于全国, 特别是中

东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

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受益者可以说是全国人民, 为了

江河源头的生态环境不再恶化, 长江不再洪水横行,

黄河不再断流, 沙尘暴不再肆虐, 国家从全国各地筹

集资金用于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应当是顺理成

章的事情。

1. 2　拓展国家补偿资金来源的方法

本着谁受益, 谁补偿的基本原则, 在继续稳定国

家财政补偿的基础上, 可考虑划分出受益群体的范

围, 要求其进行补偿。这样我们可以至少从以下 3 个

渠道拓展资金来源。

首先是各级政府, 包括中东部受益地区和西部地

区的各级政府机构。我国在税收体制上是实行分税制

的国家, 各级地方政府都享有除所得税以外的其它流

转税税种的征税权, 每年都有地方税收收入和管理费

收入。各地政府作为公众代表, 理应拿出相应的收入

为西部生态环境保护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费以缓解

国家财政的压力。

其次是长江和黄河下游地区的企业和居民, 由于

西部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使之得到了生态环境效

益的好处, 理应补偿,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缩小了东

西部的差距。

再次是西部地区的企业和居民, 因为他们是西部

生态环境保护的直接受益者, 所以负担一部分补偿资

金责无旁贷。

此外, 如果国家考虑向每一个生态环境受益者征

收一定的生态税, 用国家强制力保证补偿资金的来

源, 效果会更佳。

2　国家补偿标准的确定

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国家补偿标准的确定, 既是一

个理论问题, 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西部生

态环境保护目前主要是采取“一退两还”的方式进行

的, 以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为例, 我们可以看出现行的

补偿标准是以经济价值来确定的。

具体补偿标准有如下。 (1) 向退耕户无偿提供粮

食。长江流域地区每年每 1 hm 2 地补助原粮 4 500 kg,

黄河流域地区每年每 1 hm 2 地补助原粮 1 500 kg。每 1

kg 粮食按 1. 4 元折算, 中央财政每年每 1 hm 2 地承担

2 100元到 3 150 元。 (2) 向退耕户提供现金补贴。在

补贴年限内, 现金补贴标准按每年每 1 hm 2 退耕地

300 元安排, 用于补贴农民的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必要

开支。 (3) 向退耕户无偿提供种苗。退耕还草还林所

需的种苗由林业部负责组织供应, 经费标准为每 1

hm 2 地 750 元。 (4) 实行个体承包责任制。 (5) 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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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还两还三”, 即农民除负责每退 1 hm 2 耕地造林

外, 还要承担 2 hm 2 或 2 hm 2 以上宜林荒山荒地的造

林种草任务。 (6) 实行报账制, 意即农民按照规定的

数量和进度进行退耕还草还林, 林业部组织检查验收

退耕还林还草的数量、进度、质量以及经营管护情况,

农民凭借发放的退耕任务卡和验收证明, 按照报账制

办法领取粮食和现金补贴。

当前以经济价值为补偿标准存在的问题如下:

(1) 补偿范围过窄, 即只对确定为退耕还林还草

工程的项目进行补偿, 而对同样具有生态价值的非退

耕项目没有列入需要进行补偿的范围。而且即使同样

是退耕还林还草但未列入工程项目的也不予补偿, 如

截至 2001 年春, 陕西安塞县 2 a 退耕的土地中只有

30% 多一点得到认可, 获得补偿, 其余近 70% 的退耕

地仍在争取认可的过程中, 这样做不仅违背公平公正

的原则, 而且对于非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退耕土地,

由于其生态价值未获确认也可能复垦, 导致新的生态

问题的出现。

(2) 补偿幅度过小。实际补偿与应得补偿之间还

有一段距离, 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生态价值远

远大于其经济价值, 往往难于准确度量。退耕并非停

止耕作, 而是要进行生态化耕作, 如果退耕不能大幅

度地强化退耕地区的生态化耕作, 退耕还林还草的效

果必然会受到影响。所以在退耕还林还草的补偿额度

方面, 应充分考虑到其所产生的生态价值和社会效

益, 如对中东部地区的贡献, 对全国生态环境的改善

等等, 适当增加补偿数量, 特别是货币补偿的数量。

(3) 补偿期限缺乏理论依据。按现有政策, 退耕

还林还草的补偿期限为 5～ 8 a。这里存在的问题一是

5～ 8 a 生态环境恢复到底能达到什么效果? 有些退耕

地 5～ 8 a 以后会成为疏林草地, 有些退耕地 5～ 8 a 以

后未必能实现退荒退沙的功能。二是退耕激励以市场

交易为基础, 能否确保退耕持续? 因为在确定交易价

格时是以现行的经济价值为基础的, 明显小于农业本

身的价值, 退耕户随时可能转移到非农高收入产业,

而造成退耕过程的中断。三是 5～ 8 a 退耕过程完结

后, 所形成林草的权益如何认定以及在林草不得任意

采伐情况下如何进一步补偿等问题都存在很大的不

确定性。

我们认为在确定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国

家补偿标准时, 应以生态价值作为确定补偿标准的主

要依据, 尽可能使补偿的数量与对退耕户造成的损失

量和退耕地产生的效益量接近。在明确退耕者对退耕

成果的个人所有权的基础上, 按照效益补偿原则、公

平原则, 结合社会道德习惯等诸因素, 确定出一个社

会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生态价值补偿标准, 按确定的

生态补偿额对退耕者进行持续补偿。

3　国家补偿的基础形式和配套形式的

建立和完善
我国目前在西部生态环境保护中采用的基本补

偿形式是以单个补偿主体补偿为主的补偿方式。国家

主要通过提供粮食、种苗和现金等对退耕农民进行生

活补贴和生态环境建设保护补偿。但对于一些配套项

目的补偿, 如提高退耕还林还草地区农民的科技文化

水平, 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退耕地区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配套补偿则很少。以“一退两

还”为中心的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是一项长期艰

巨的社会系统工程, 退耕地区又属于老少边穷地区,

当地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自耕地, 退耕后, 虽有补

助, 但这种补助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还具有时限性, 不

足以解决退耕农民长期的基本生活问题, 难以调动和

激励退耕农民从事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积极性。因

此, 这种单一的补偿方式必须与扶贫攻坚、农业综合

开发相联系, 与农业科技教育相联系, 与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相协调, 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并且增

加其它形式的补偿, 例如政策倾斜、差别待遇、财政转

移支付、减免税收、人才培养到技术援助等等, 只有建

立完善的社会补偿体系, 从根本上提高退耕地区自身

的造血功能, 才能形成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格局

的出现。

3. 1　国家补偿为主, 社会补偿为辅

在现阶段, 我国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主要是国家

补偿, 这在当前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初级阶段不仅

是可行的, 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 所存在的问题无非

是补偿标准的提高和合理补偿的问题, 许多专家学者

也多有讨论。对于社会补偿的问题, 虽然有专家论证,

但尚未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法律出台。孟全省提出的

森林生态效益的市场补偿机制不失为当前社会补偿

的一种有效的办法, 他根据单位面积森林可吸收的

CO 2 的数量与工厂企业所排放的CO 2 的数量进行折

算来制定排污企业应当对植树造林者的补偿标准 (孟

全省, 2003)。所存在的问题是其标准计算时仅考虑了

一个CO 2 因素, 忽视了森林的其它生态功能, 而且, 若

排污企业所排放的污染物不止CO 2 一种时如何补偿。

另外, 森林释放氧气的功能、水土保持的功能也并未

体现。因此, 我们认为是否可以向受益地区征收生态

税, 用于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补偿。其理论依据是

生态环境的外部经济性理论。生态税的税费标准可以

商榷, 如每人每年 120 元。生态税的作用不仅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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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 更重要的是通过生态税的征收

来增强国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参与意识以及体

现对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个人贡献。

3. 2　社会补偿为主, 国家补偿为辅

当生态环境建设发挥明显的生态环境效益, 社会

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 人们生态环境意识已经自觉化

时, 可以考虑从国家补偿为主, 社会补偿为辅向社会

补偿为主, 国家补偿为辅过渡。例如, 在德国, 无论是

私人或是企业, 凡是新建 1m 2 的建筑, 就必须缴纳 1

m 2 的绿化费用或亲自种植 1m 2 的绿地, 这已经列入

有关的法律之中。它的理论依据非常简单, 即建设 1

m 2 的建筑就要破坏 1m 2 的植被, 建筑物容积率越大,

对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大。所以, 按照建筑面积 1

∶1 的补偿绿地种植面积是科学合理的。我们这么大

的国家, 生态环境又是如此脆弱, 更应该通过立法来

实现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事业的持续发展, 为我们的

子孙后代创建一个适宜的、舒适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空

间。当然, 社会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

务, 它不仅仅包括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体系, 更要从全

社会的角度、全民族发展的角度, 建立相应的社会保

障制度, 包括政策、福利、待遇、补偿机制、科技教育机

制等, 使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地区的人民通过生态环

境建设和保护以及相关的政策、社会保障体制等摆脱

贫困, 真正走上富裕的道路, 才能使生态环境建设和

保护持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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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改善生产条件, 提高

耕地质量。通过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化经营和商品经

济, 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和积累, 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

业投入后劲; 建立功能完备的基础设施、倾入必要的

财力支持、形成便利的信贷等资金融通渠道、成立专

业技术水平较高的服务管理组织, 完善农业保险体系

等, 都有利于耕地保护所需投入资源的供给, 降低耕

地投资风险, 利于耕地投资行为的长期化。

2. 3. 2　采取综合农业技术措施提高耕地质量　进一

步强化农田基本建设, 对现有条件较好的高产田, 完

善硬件建设、增加科技投入, 使之持续高产稳产。加大

中、低产田的改造力度, 是商洛山区提高耕地生产力

的关键; 其改良方向是治旱、治沙、治薄; 其改造措施

应以扩大有效灌溉面积、提高土壤蓄水保肥能力、平

整土地、改坡为梯为重点, 达到保水、保肥、提高单位

面积产量。加快技术服务产业化, 立足市情, 加强测试

手段、监测网络、测土配肥站等服务体系建设, 实行技

术物资相结合、产学研于一体的技术服务实体, 逐步

实现技术服务产业化, 以科技兴农促进耕地保护。

推广综合农业技术, 要使耕地实现高产、优质、高

效、生态、安全的农业生产目标, 需要综合配套农业内

部学科技术, 因地制宜安排作物种植比例、合理轮作、

耕作、加强种子良繁推广、科学防虫治病等, 并通过土

壤改良、增施有机肥、实施配方施肥、农牧结合、农林

结合等技术, 使耕地用养适度、质量提高。

总而言之, 只要我们立足于商洛地区的具体实

际, 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该地区耕地资源状况, 并且

采取行之有效的切实措施, 我们相信商洛山区耕地资

源保护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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